
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解决公司原大股东占款方案的独立意见 

 

对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与公司第

一大股东四川大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地集团”）签订

《协议书》，由大地集团将其持有的成都国地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国地置业”）4.694%的股权转让给公司，用以解决公司原大股东

湖南创智集团有限公司（系重组方大地集团的非关联方）对公司

142,914,082.76元的欠款；同时，公司将其拥有的对创智集团

142,914,082.76元债权转让予大地集团，由此彻底解决公司原大股东

资金占用问题的事宜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根据《关于在上市

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

文件及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，基于独立、客观判断，发表独立意见如

下： 

1、大地集团用以抵偿非关联方对公司占款的资产——国地置业

的股权已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2012年3月31日为基

准日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“中企华评报字（2012）第3311号”《评估

报告》，确定国地置业100%股权的评估值为309,187.82万元。经协商，

同意以3,044,860,045.69元作为定价基础，确认国地置业4.694%的股权



价值为142,914,082.76元，与2011年12月31日披露的《发行股份购买

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确定的偿债资产价格一致，定价公

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关于解决公司原大股东占款的方案通过向上市公司注入拥有

优质、稳定的土地一级开发类资产的国地置业股权，将有助于上市公

司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，提高了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，有利

于增强公司独立性和核心竞争力，减少关联交易，所投入资产不是尚

未投入使用的资产或没有客观明确账面净值的资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同意上述解决公司原大股东占款的协议及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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